
南英商工國中技藝班學生上課須知 

一、同學來本校上課，服裝應依照國中學校規定穿著。 

二、同學搭乘交通車到達南英，下車後，請班長先集合同學，整理隊伍，確實點

名，等候任課老師前來帶隊至上課教室。 

三、行進問請保持安静，上下樓梯時步伐放輕，不得吵鬧喧嘩，脫隊，到達上課

地點依序進入教室並保持肅靜。 

四、請嚴格遵守任課老師之各項規定，上廁所請告知任課教師，不可任意離開上

課教室，在校園到處遊蕩。 

五、請同學不可任意將垃圾隨意丟擲，破壞教室及校園整潔。 

六、到校後嚴禁外出，若有緊急突發事件應立刻告知任課教師，請任課教師通知

本校輔導室及隨車老師處理。 

七、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，請告知任課教師，並請任課教師通知本校輔導室及隨

車老師安排至本校保健室做處理。 

八、依青少年福利法之規定，青少年不得抽煙，吃檳榔，也不可帶香煙，檳榔到

學校，違者通報所屬學校處理。 

九、行動電話，無線電通話器，課外書籍，CD（光碟）片，隨身聽（碟），電子

遊戲機，具有殺傷力之危險物品等非上課應用之物品，不得攜到本校來上課，

如一發現交由帶隊老師處理;另外學生如遺失上述物品本校概不負責。 

十、上課教室內一切用具，設備，門窗，牆壁，均應保持完整，用心愛護若有破

壞需照價賠償。 

十一、在實習教室及電腦教室上課均有其教室使用規則及安全規定，請同學上課

時專心聽從任課教師之說明，並應依任課教師之指導及教室使用規則操作機

具設備，也需注意操作之安全。 

十二、講髒話，粗話，大話易生事端，同學在校接受教育學習應培養輕聲細語温

和謙恭的談話習慣和素養，避免惹事滋生爭端。 

十三、同學應遵守上述一至十二點之規定事項，違者通知所屬學校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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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旅職群上課規則說明、實習教室使用注意事項 
 

 1.上課必備學習單、筆。 

2.實習教室請勿追逐，以避免危險。 

3.上課中如需離開教室，請先告知任課老師。 

4.保持桌面及地面之乾燥。 

5.請勿將垃圾滯留在實習工廠，做好環境整理再行離開。 

6.上課中禁止使用行動電話，如需拍攝成品照片請先告知老師。



南英商工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選手選拔辦法 

108年 11月 18 日修訂通過，108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 108學年度臺南市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實施計畫辦理之。 

二、 教育部民國 105年 8月 23日頒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

良學生甄審入學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：為選拔技能優異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國中技藝競賽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參、 評量及篩選選手之方式 

一、 綜整上課時學生的出席率及平時課程學習成效，占總分 30%。 

二、 測驗成績，占總分 70%。 

(一)學科能力：占測驗成績 20%。 

1.範圍：由學科題庫 200題抽出 50題做為試題。 

2.題型：以選擇題（20%）為主。 

3.測驗方式：紙筆測驗。 

 (二)術科能力：占測驗成績 80%。 

1.範圍：由任課教師依照競賽職群公告試題進行測驗。 

2.測驗方式：術科實務操作。 

肆、 依據評審測驗結果擇優錄取數名學生擔任選手，並經錄取學生同意與國中端

輔導室認可後，成為正式選手，參加集訓及參與臺南市國中技藝競賽。 

伍、 本辦法由實習輔導會議討論修訂，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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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甲彩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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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甲彩繪-配色、運筆技巧練習 



  



  

  



  

  



  

  



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光華高中國中技藝班學生上課須知 

一、服裝應依照國中學校規定穿著，服儀整齊，並具備良好的動機和學習態度，任

真學習。 

二、同學搭乘交通車到達，下車後請班長至穿堂先集合同學，整理隊伍，並至實習

處拿取上課日誌及名牌發給同學後確實點名，等候任課老師前來帶隊至上課教室。 

三、行進問請保持安静，上下樓梯時步伐放輕，不得吵鬧喧嘩，脫隊，到達上課 

地點依序進入教室並保持肅靜。 

四、請嚴格遵守任課老師之各項規定，上廁所請告知任課教師，不可任意離開上 

課教室，在校園到處遊蕩。 

五、請同學不可任意將垃圾隨意丟擲，破壞教室及校園整潔。 

六、若有受傷或身體不適，請告知任課教師，並請任課教師通知本校實習處及隨 

車老師安排至本校保健室做處理。 

七、行動電話，無線電通話器，課外書籍，CD（光碟）片，隨身聽（碟），電子 

遊戲機，具有殺傷力之危險物品等非上課應用之物品，不得攜到本校來上課， 

如一發現交由帶隊老師處理;另外學生如遺失上述物品本校概不負責。 

八、上課教室內一切用具，設備，門窗，牆壁，均應保持完整，用心愛護若有破 

壞需照價賠償。 

九、在實習教室及電腦教室上課均有其教室使用規則及安全規定，請同學上課 

時專心聽從任課教師之說明，並應依任課教師之指導及教室使用規則操作機 

具設備，也需注意操作之安全。 

十、同學應遵守上述一至十二點之規定事項，違者通知所屬學校處理。 



     110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選手培訓實施計畫 

110年 11月 8日 

壹、目的： 

    1.為有效率加強技藝競賽選手之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，以期參加國中技藝教育技藝競賽活動

獲得佳績 

    2.競賽成績優異學生，可經由技優學生甄保入學辦法升讀高中、職校，學生進路發展管道更多

元。 

貳、培訓地點、日期： 

    臺南市光華高中（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41號  06-2386501＃205  實習處洪珮真組長） 

    111年 01/8、01/15、01/22（上午 8：00- 12：00） 

參、培訓對象：110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。 

肆、主辦單位：國中輔導室 

伍、承辦單位：光華高中實習輔導處   

陸、訓練方式：  

依國中技藝教育技藝競賽之競賽模式和類似試題作模擬訓練，以培養應變的能力。 

柒、實施要點：  

一、指導老師承辦單位推薦具有專長或經驗的教師擔任。  

二、訓練場地、交通車輛由承辦學校安排；也可由家長親自接送。 

三、指導老師應隨時掌握並督促選手動態及訓練進度。  

四、集訓期間選手所耽誤之課業，請主辦單位協助安排予以個別輔導或補救教學。 

捌、經 費：  

訓練材料費由國中技藝教育材料費支應。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臺南市 110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選手培訓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回條 

敝 子女參加 110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選手培訓，一切遵守團體生活規定，並

且接受指導老師指導，如有違背情事及意外事件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。 

茲 參加   不參加 此次選手培訓活動（請勾選） 

◎參加競賽職群： 

 □餐旅廚藝製作主題  □餐旅飲料調製主題   □餐旅服務主題      □商管文書處理組   

 □家政美容主題      □家政美髮主題       □設計電腦繪圖主題  □設計基礎描繪主題 

◎接送方式： 

   □依規定時間至學校集合，統一由承辦學校校車接送 

   □家長親自接送 

     國中三    班    號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

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（請家長督促子女於 12月 29 日前，將同意書交給國中輔導處，並送回高職端統計搭校車人數） 

 


